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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A0_A1_E6_8B_9B_E7_c73_579921.htm 综合新华社、中新

社29日电 新华社29日受权发布《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》

。条例中规定，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委党校，依法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，并经国务院教育

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招收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，纳入

国家学位管理体系。 《条例》以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为根据，结合党校工

作实际，旨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，进一

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体系，推进党校工作的科学化、

规范化、制度化。 《条例》共60条，分为总则，党校的设置

和领导体制，班次和学历，教学工作，科学研究工作，学员

管理，队伍建设，机关党的工作，行政管理、后勤服务和经

费保障，执行与监督，附则等11章。 该条例在第三章《班次

和学历》中规定，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。党校学

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、经考核合格的，取得党

校学历。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党校培训轮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轮

训要求的，应当及时补训。补训合格的，取得党校学历。 此

外，条例还明确规定，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委党校，依法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，并经国务

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招收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的研究生

，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。百考试题100test.com编辑随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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